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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金国
“男性擅长理性思维，女性

更加感性，数理化是男生的天
下。”这句话有问题吗？似乎没
什么问题。在高中、大学，男生
数理化的平均成绩要高于女
生；在科学界，男性科学家的比
例也远远高于女性。

然而深究起来，这句话不
仅潜藏对女性的偏见，更会导
致人才上的浪费——— 很多原本
可以在科学界发挥作用的女
性，会因为这种偏见而放弃
梦想。

新华社这条消息，可谓恰
逢其时———

近日，科技部会同全国妇
联等12家部门印发的《支持女
性科技人才在科技创新中发挥
更大作用的若干措施》提出，建
立有利于女性科技人才发展的

评价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评审中，执行同等条件下
女 性 科 研 人 员 优 先 的 资 助
政策。

女性到底适不适合做科
研？数理化究竟是不是女性的
短板？这个问题，原本无须回
答，因为它本身自带偏见。事
实上，女性不仅适合做科研工
作，在数理化方面也完全不逊
色于男性。

遗憾的是，这类问题却经
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究其
原因，有一个事实无法回避：无
论是科学家，还是诺贝尔奖获
得者，男性数量都占有绝对优
势。由此，很容易得出“男性比
女性更加擅长科研”的结论。

这个结论似是而非。
科学史上，有一个非常有

趣的现象，有人称之为“1940现

象”：
在20世纪40年代求学的女

性中间，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
女科学家；很多女性诺贝尔奖
获得者，都是求学于这一时期。
比如首位获得美国国家科学院
神经科学奖的非美国籍科学家
布伦达·米尔纳，获诺贝尔医学
奖 的 丽 塔·莱 维·蒙 塔 尔 奇
尼等。

为什么杰出女科学家的求
学时间，不是均匀地分布于不
同时期，而是集中于20世纪40
年代？原因很简单，当时正值
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量男性上
了战场，很多高校不得不摒弃
性别偏见，招收女生，给了这些
女性施展抱负的舞台。

最典型的是获1977年诺贝
尔生理学医学奖的罗莎琳·萨
斯曼·耶洛。1941年，她成功考

取了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物理
学研究生，是该校自建校以来
录取的第二位女生。有趣的
是，第一位女生录取于1917年，
处于“一战”期间；罗莎琳被录
取的1941年，则处于“二战”
期间。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因为
战争导致该校招不到男生，这
帮死脑筋还会紧紧抱着性别偏
见不放，罗莎琳也不可能被录
取；世界上可能由此多了一名
家庭妇女，却永远失去了一个
杰出的诺贝尔奖得主。

“1940现象”告诉人们一个
鲜活的事实：女性并非不适合
于搞科学研究，并非不擅长数
理化；诺贝尔奖女性得主之所
以少，不是因为她们不行，而是
性别偏见剥夺了她们深造的
机会。

性别歧视，不仅在男性中
根深蒂固，在女性中也影响深
远。很多女生，不是因为遭遇
困难而“学不好数理化”，而是
受到“女生学不好数理化”观念
的影响，未战先怯了。

汽车大王福特说过，无论
你认为自己行还是不行，你都
是对的。心理因素对人的影响
巨大。如果一位女性在学习之
前，就认为自己“学不好数理
化”，那她很可能真的一败涂
地；自信的缺失，加上外部偏
见，对女性成功的“后天影响”
远远超过了“先天因素”。

全国妇联等12家部门出台
的这个政策，是一个非常好的
开端。国家有了政策，女性有
了“科研自信”，性别歧视才会
逐渐走远，男女平等才能全方
位落实。

是时候打破对女科学家的偏见了

英烈墓前岂容摆拍亵渎
□ 殷呈悦

近日，有网友曝光一名旅
游博主在中印边境戍边英雄墓
碑旁摆出不雅姿势拍照。7月
19日，公安部新闻中心官方微
博对此回应：其在卫国戍边英
雄墓碑前摆拍的行为涉嫌侵害
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新疆皮
山公安局已立案；涉事者目前
所处地阿里公安机关也督促其
尽快到皮山县公安局接受调
查。信息发布平台收到举报

后，已对该博主账号予以永久
封禁处理。新疆检察发布微博
称，已对接文旅部门，建议将涉
事者列入旅游黑名单。

在海拔4280米的康西瓦烈
士陵园，埋葬着上百位守卫边
关、为国捐躯的革命英烈。去
年在中印边境冲突中牺牲的陈
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
等战士，也在此地长眠。然而，
这名博主不仅把身体靠在纪念
碑上，还嬉皮笑脸地对着陈祥

榕烈士之墓摆出不雅手势。虽
然他发布图片时，配文写的是

“尊敬”二字，但其所作所为哪
有一丝尊敬的意味？在烈士陵
园轻慢不恭，对英烈墓碑比划
不雅手势，不仅丧失了对烈士
最起码的尊敬之情，也失守了
人生最起码的价值坐标。

英烈们的铮铮铁骨、赤胆
忠心怎容儿戏，公众对他们的
缅怀崇敬又怎容玷污。

涉事博主的行为，不仅暴

露了自己的无知和浅薄，也践
踏了法律的红线。《英雄烈士
保护法》早有规定，禁止歪曲、
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
迹和精神；任何组织和个人不
得在公共场所、互联网或者利
用广播电视、电影、出版物等，
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
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
誉、荣誉。今年3月1日起正式
施行《刑法修正案（十一）》也
明确规定，侮辱、诽谤或者以

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
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
治权利。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是回应公众关切，也是依法对
英烈的积极保护。

惩罚对英烈的不当举动，
就是捍卫烈士的形象与英名。
以英雄事迹当台本、亵渎乃至
贬损诋毁英烈，不仅会招致公
众声讨，也难逃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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